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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台灣西岸城鎮建物密度高居世界之冠，中共已體認對台軍事武力作戰時，將面臨之現實問題—城鎮作戰，然城鎮作戰若遭敵火、毒攻擊，除造成重大危害外，其多樣化之組合型態，防火防毒作為亦顯複雜。

二、本文以現有組織、裝備、人力，置重點於預警、防護及急救醫療，針對城鎮特性，先期完成各項預防整備工作，強化預警與情報傳遞能力，適時適切迴避火毒攻危害，確保人員、物資與重要設施安全，有效保存戰力。
三、台澎防衛作戰就是全民防衛作戰。因此，落實「全民動員，全民作戰」，有效整合與運用軍民資源，執行消防、急救與醫療工作，必能在遭敵火、毒攻擊後，降低危害，是必要且重要之手段。
壹、前言
台灣西岸城鎮建物密度高居世界之冠，中共已體認對台軍事武力作戰時，將面臨之現實問題—城鎮作戰，積極分析台灣城鎮特性及發展城市進攻作戰準則與戰法，顯見城鎮戰將是未來台澎防衛作戰無法避免之作戰型態，然城鎮作戰若遭敵火、毒攻擊，除造成重大危害外，其多樣化之組合型態，防火防毒作為亦顯複雜，殊值探討。本文藉由城鎮作戰敵火毒攻對我之威脅與危害分析，依據城鎮戰之特性及中共城鎮戰戰術戰法，從預防(警)、遭火毒攻之處置與防護及急救醫療措施等三方面，從務實面探討本軍野戰核生化防護之防火、防毒能力現況，進而謀求精進作為，據以研擬防火防毒具體作為，提供各級部隊城鎮戰整備之參考。
貳、威脅分析

城鎮戰係指於密集建築物地區內之街市作戰(註
），作戰目標明顯，建築物及人口密集，易燃設施與物質遍佈，若遭敵砲火攻擊或火攻，易形成地區性火災，危害範圍廣，搶救措施不易。而化學武器被國際組織列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WMD)』，除具傳統武器瞬間之殺傷效果外，撒佈後殘留毒劑仍有持續殺傷力；復因工業發展迅速，緊鄰城鎮周邊之化工廠，若因洩露、爆炸或火災，部隊無法離開立即危害區，且因有毒蒸氣或爆炸效應，而失去行動能力(註
），其危害效應為傳統武器所無法比擬，影響我部隊戰力甚鉅。本章節即針對城鎮戰所面臨之火、毒攻威脅來源、方式與目標，實施分析評估，作為研究城鎮戰防火防毒具體作為之依據。

一、威脅來源

城鎮戰敵火、毒威脅來源區分直接及間接威脅，直接威脅係來自於中共運用縱火及化學武器對我實施攻擊，而間接威脅則係因遍佈城鎮之易燃設施、物質及化工廠，遭常規武器攻擊，所造成之火、毒危害。

(一)直接威脅：
1.敵火攻能力
（1）燃燒彈(註
)
內裝填燃燒劑，用於引燃和毀傷目標之彈藥，包括航空炸彈(區分250公斤級1、2、3型燃燒炸彈與250公斤級1型殺傷燃燒炸彈(註
)、燃燒砲彈(區分60與66式(註
)與火箭彈(FHJ01(註
）式與FHJ 84式(註
）62公厘防化單兵火箭彈、7管集速火箭發射器(註
)、燃燒槍榴彈(M280及M288式發煙燃燒槍榴彈(註
）及90式燃燒槍榴彈(註
)、燒夷手榴彈等）。此外尚有航空機砲或艦砲發射兼具燃燒作用的砲彈，彈種有殺傷燃燒彈、穿甲燃燒彈及殺傷爆破燃燒彈等。

（2）噴火武器(註
）
噴火器係以火燄噴流殺傷有生力量、燒燬裝備設施之近戰武器，分為便攜式（74式火焰噴射器(註
）及車載與固定式（FOG-2重型噴火器(註
）二種。噴火坦克為加裝噴火器於砲塔上或車體外，具有雙重戰鬥功能之戰鬥車輛。

（3）油氣彈

中共於1990年代便積極發展油氣彈， 1996年3月軍事演習中，曾在大陸西北以蘇愷27戰機投擲4枚油氣彈(又稱航空燃料空氣炸彈)演練，並自俄羅斯購買97式93公厘單兵肩射油氣彈(註
），及發展多管火箭(WS-1、WS-1B、及WS-2(註
)與飛彈油氣彈頭(東風15及東風21）(註
)，對我所形成之威脅殊值重視。

（4）燃燒地雷

又稱火焰地雷，裝填能產生高溫火焰之燃燒劑，以燒毀目標或構成火障(註
）。

2.敵毒攻能力

（1）由於中共是「禁止化學武器發展、生產、儲存及使用與銷毀公約」（CWC）(註
）的締約國，故研製貯存化學戰劑而不生產化學武器。這種「近擴散」作為，完全是為了臨戰時能立即將化學戰劑轉換成化學武器，利用地雷、火砲、飛機及導彈，可進行近、中、遠程佈毒(註
），迅速投射於戰場產生毒氣速效。其化學戰劑區分神經性毒劑（含泰奔、沙林、索曼及VX）、窒息性毒劑（光氣）、全身出血性毒劑（含氫氰酸及氯化氰）、糜爛性毒劑（含芥子氣、氮芥氣及路易氏氣）、剌激性毒劑（含苯氯乙酮、亞當氏氣、CR及CX）與迷幻性毒劑（華茲氣）等6類(註
）。

（2）目前中共多已將化學戰劑製成二元性化武；如沙林毒劑置入彈頭前，先將甲氟磷酸及異丙脂這兩種化性安定的化合物在彈頭內分別儲存，使用時將兩者快速混合即成致命的沙林毒氣。

（3）中共多年來除發展傳統制式戰劑外，對稠化戰劑發展已深具基礎，如稠化糜爛性戰劑 (THD)及稠化神經戰劑 (TGD)，研判已裝配於炸彈或飛彈彈頭。中共之M9型導向飛彈，海鷹二型飛彈，CSS-2東風三型地對地飛彈等三種飛彈皆可配載化學彈頭(註
）。

(二)間接威脅：
1.城鎮建築物及人口密集，易燃設施與物質遍佈，若遭敵常規武器砲火攻擊，易形成地區性火災，且火災燃燒各種不同物質，易產生不同之有毒氣體，可對作戰人員產生危害(註
）。

2.近年來我國經濟建設發展快速，毒化物工業規模亦趨大型化，列管運作毒化物廠家計4,610家(註
），緊臨城鎮周邊，位置固定、目標明確，戰時難以隱蔽；化學工廠、儲存與運輸容器，可能遭敵蓄意釋放，或遭戰火波及意外洩漏，導致大量工業毒化物外釋，其殺傷與破壞力，勢將影響我部隊之作戰行動與安全。

二、威脅分析

(一)中共城市進攻作戰指導

中共城市進攻「奪保結合」作戰指導明白表示：「有效集中兵力，奪控要害，減少對城市的破壞」(註
），以「集火突擊、越點破擊」打擊城防要害，癱瘓敵城鎮戰之防禦體系，對重要目標實施破壞及奪控，以「出奇制勝」打亂敵之指揮與協同，創造有利態勢，配合主力一舉奪佔城市，以「強襲突破、正合奇勝」實施突然打擊或破壞性襲擊，癱瘓敵防禦體系，為主力奪控城市創造有利條件(註
）。
(二)火、毒攻目標及可能行動分析

依上述中共城市進攻作戰指導分析顯示，其作戰方式已由傳統「摧毀城鎮建築，殲滅敵有生力量」，轉化成為「打要害、打中心、打命脈、打網絡、打樞紐，不以大量殺傷敵有生力量為作戰目的」(註
）。研判其對我火、毒攻擊之主要目標，為重要指揮所、通信樞紐、砲兵與飛彈陣地、後勤設施與輜重、機甲部隊及接戰或據守要點之部隊，其可能行動如次：
1.火攻

（1）派遣火攻人員潛入城鎮，對我指揮中心、通信樞紐、後勤設施實施縱火，癱瘓我軍指管及後勤補給，以配合主力部隊發起攻擊。

（2）運用空軍或砲兵對我重要軍事設施、砲兵、飛彈陣地及預備隊等目標投射燃燒彈，引燃大火，以癱瘓我軍戰力。

（3）敵砲兵於攻擊準備射擊及以火力支援戰鬥時，發射燃燒彈摧毀我各項後勤設施、據點及工事。

（4）以火攻突擊組，在其他火力相互支援下，攻擊我堅固據點、工事、機甲部隊或支援其友軍進行巷戰。

2.毒攻

（1）派遣特工潛入城鎮，破壞工業毒化物儲存與運輸容器，致工業毒化物外釋，造成混亂，打擊軍民士氣。

（2）以持久性毒劑對我重要軍事設施、砲兵、飛彈陣地、後勤設施及反擊部隊等目標實施攻擊，以癱瘓我軍戰力。

（3）以暫時性毒劑攻擊我堅固據點及工事，掩護主力部隊進行巷戰。

參、有關因素探討

基於前述中共對我實施火、毒攻之威脅分析，下列有關因素須納入考量：
一、城鎮特性之考量因素
城鎮戰中城鎮建築物種類及變化繁多，本文僅能針對高依賴性、目標明顯，居於關鍵要角的城鎮特性對火、毒效能之影響，將其區分為以下幾個部分來探討：
（一）建築物材質之影響

1.木造房屋

木造房屋其材質為易燃物，遇火延燒則一發不可收拾；又因其表面充滿孔隙，極易吸附毒劑，故對於木造房屋，可先行拆除，避免造成危害及防敵縱火(註
）。另城鎮中，建築物內部普遍運用大量木材或塑膠等易燃材質裝潢，若該建築物有運用必要時，應考慮拆除其木質裝潢。

2.磚造及鋼筋水泥建築

磚造及鋼筋水泥建築結構穩固耐震，可直接提供掩護和隱蔽，是最佳的堅固防禦工事。若經適當的強化處理，可對敵火、毒攻擊，擁有一定之防護能力。
3.鋼構建築

本島城鎮之鋼構結構建築物本身具有堅固、耐用特性，惟鋼鐵約1500℃以上將軟化變形，喪失支撐效能。而大型鋼構建築尚須考量底層遭縱火時，易產生「煙囪效應」，底層火災可迅速延燒至頂層，產生之濃煙更容易致人於死。

（二）城鎮都市機能之影響

就都市機能而言，可將城鎮區分為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行政區等，其影響分述如次：

1.住宅區、商業區

住宅區及商業區可運用區域內建築物堅固與阻隔特性，增強防火、防毒效能。

2.工業區

工業區中廠房機具、原料物資遭火、毒攻時，除造成易燃、爆炸危害，更可能導致工業化學物質引燃、外洩，造成周邊地區毒化物危害；反之，工業區的重機具、輸具、物資等可提供防火、防毒作業，或替代物資使用。

3.行政區

城鎮行政區大多為政、經中心，是全民防衛作戰之支撐，亦為政治之中樞，具有指標意義，遭火、毒攻造成之精神威脅及士氣之影響，遠大於實質之損害。

（三）公共基礎建設之影響

基礎建設在所有城鎮作戰型態的計畫作為與執行時，都扮演著成敗的關鍵角色。城鎮作戰前可先期調查與納入規劃運用之基礎建設，可概略分為以下幾種：
1.給水設施
部隊在作戰時需要大量水源供應與補充，滅火、消除亦需大量用水，此時若給水系統完善，則可利用給水系統，在適當地點開設給水站，以利人員用水與補充，同時亦要防備水源染毒及污染。
2.醫療設施
城鎮內分布有醫院、診所、醫護站等醫療設施。若能結合城鎮現地的醫療機構，遇到突發狀況時則能有效因應與擬定對策，如供應藥劑注射、疾病預防及核生化防護，均能降低火、毒傷傷害效應。
3.交通設施
交通設施中的捷運系統、地下鐵、隧道等，雖可提供作戰時最佳掩蔽，一旦遭火攻時，高熱使支撐結構脆弱造成倒塌，火災亦迅速消耗密閉空間內之空氣，更產生大量濃煙，使受困人員逃生不易；遭毒攻時，大多數氣體毒劑比重較空氣為重，易沈積於地下系統，強化毒害效果。
4.加油設施

台灣城鎮地區的加油站分佈密度高，遭縱火後，將造成對周邊設施及部隊造成極大危害。

5.地下化管線

石油與天然氣的管線、下水道等，錯綜複雜的埋設於地面下數公尺處，對城鎮作戰上極具有影響性。輸油管及天然氣輸送管遭火攻極易造成火勢大範圍之蔓延；下水道遭撒毒亦可造成大規模擴散，且消除不易。
二、防火攻之考量因素
（一）預警
遭火攻時可能發生：炙熱的溫度、明亮的火焰、濃密的煙霧或混雜爆炸聲響等，極易察覺火警之發生，再以各式警報器、口哨、有（無）線電、擴音機及喊話器或情傳系統，傳遞火警警報。

另城鎮中的建築物，依據內政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九條(註
）警報設備包含有：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手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及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等四種。對於敵之火攻，上述設備僅限於單一建築物火災之警報，無法提供當地部隊指揮官運用。
（二）防護
國軍無專業專責之消防單位，消防車配賦各軍團（防衛部）直屬部隊。國軍以營區整體消防應變編組，運用配賦滅火器材或建築物內滅火設備與周邊滅火物資（砂土、水），於火災初期，針對重要軍品、物資及設施實施搶救。經搶救仍無法控制或大型之火災，應即撤退，並通知消防單位支援搶救。火災依所引發之可燃物種類，分為A、B、C、D四類。針對以上火災國軍目前的消防能力如下：

1.A類火災：

化學兵部隊現有化學阻燃劑，可應用於叢林、灌木、草原等大地區火災時之阻燃帶開闢，在城鎮戰中，可就以下功能予以運用：

（1）具有防止燃燒擴大之功能。

（2）火災發生前可預先噴灑重要固體設施。

（3）火災發生中可針對固體燃燒之設施進行滅火及開闢防火巷。

（4）火災發生後可對燃燒後之餘燼噴灑以防止復燃。

2.B、C、D類火災：
國軍目前尚無針對這三類火災之預防系統，僅有在特定場所(如彈藥庫與油庫)或機敏處所裝有固定式煙霧及一氧化碳警報器，但無法及早偵知通報。
（三）火傷急救與醫療

敵對我城鎮採取火攻，將產生大量燒傷、窒息及毒傷傷患，除傷勢輕微者外，部隊不具急救能力，應對傷患實施簡單、應急的處理後，立即後送。
1.火攻對人員之危害

（1）殺傷作戰人員：

A.燒傷：
(A)油料縱火劑易附著於衣物及皮膚上燃燒，且不易撲滅，可造成皮膚大部灼傷。
(B)金屬縱火劑直接灼傷人員，或因爆炸、金屬粉粒崁入皮膚造成多數小而深之傷口，極難治療。
(C)自燃性縱火劑，其微粒可造成人員皮膚廣面積之灼傷，急救處理困難。
B.窒息：

縱火劑燃燒時攝取空氣中大量氧氣，火攻碉堡、坑道及堅固陣地，可迅速造成人員窒息及死亡，迫使守軍放棄陣地。
C.毒傷：
縱火劑其附著物成份各不相同，燃燒時將生成不同之有毒氣體，可對人體產生危害(註
）。

（2）瓦解士氣：

烈火灼傷人員，高溫及濃煙可使人窒息，易造成部隊心理恐懼及組織混亂，進而瓦解敵之士氣，削弱其戰力。
2.遭受敵火攻後，對於傷者若能採取適當之急救措施、傷重者能儘速的後送，再予以完備的醫療，才能使傷者儘速恢復戰力，投入戰場戰鬥。目前僅有6座國軍醫院設置83個燒燙傷特別病床，能提供燒燙傷病患完善之醫療照顧，實無法滿足遭敵火攻後產生大量傷患之醫療需求。
三、防毒攻之考量因素

（一）預警
廣義的預警技術範疇乃包括利用早期偵知的手段，將毒劑種類、危害濃度與危害特性等相關資料作進一步處理，所獲得之資料經確認危害性後，可直接發佈警報採取防護措施。或經由風向、風速、位溫梯度、濕度等天候資料結合地形、地物等資料，納入易損性分析，以繪製下風危害區，提供部隊採取防護或迴避污染措施。亦可提供危害地區內的固定設施、廠庫、機構及防禦陣地實施防護。本軍目前毒劑之預警能力，應考量下列幾點：

1.地下管道毒害污染傳遞速度與範圍難以掌握與預測，易形成預警漏洞。
2.在偵知遭敵毒攻後，必須即時發佈至鄰接友軍及上級單位，以便立即採取應變措施。目前警報與通報網路仍以傳統之語音通信、警報器、警報聲響（旗號、燈號）、警示彈及戰鬥傳令為主，不論是預警裝備之操作或資料之彙整均著重於人工作業，至今一直未有整合之核生化預警電腦軟體來實施直接或間接的資料處理，未能達到多功能之預警要求，效果有限；且目前警報發佈標準各異，未能有效整合，無法發揮即時警報與傳遞功能。
3.本軍未來將結合預置M8A1毒氣警報器、核化一體警報器與傅利葉轉換紅外光譜分析儀（FTIR）及點測式偵檢器材，透過與警報裝置連結，雖可構成兼具化學戰劑及毒化物預警功能之立體預警網，惟就現有裝備功能及配賦數量而言，預警距離與偵測點仍有限，尚易形成預警之死角。
（二）防護

防護措施區分個人與集體防護，個人防護措施包括地形運用及身體防護器材使用；配賦個人防護裝備（T3-75式防護面具及碳纖防護服），若能適時採取適切之MOPP，可有效防護化學戰劑，惟對毒性化學物質，僅能提供有限防護，應即尋求適當之避難設施，迴避下風危害。惟提升防護等級會降低作戰效能，而集體防護除利用設施彌補個人防護裝具之不足，可提供部隊在化學戰劑污染環境中，進行作業所需之無毒害環境外，更可利用部隊之疏散、掩蔽、中空部署或軍品、物資之加蓋等諸般手段，把危害及污染降到最低，並促進立即恢復正常運作；惟一般部隊營、連級目前尚未配賦制式集體防護裝備，應妥善規劃、運用城鎮設施，提供部隊集體防護。
（三）毒傷急救與醫療

喪能劑在一般濃度內，只要離開污染區即可解除症狀。對傷害劑目前僅有神經毒劑解毒針、消除包及防護擔架能予以急救，餘僅能在完成人員消除後立即後送。

1.毒攻對人員之危害
（1）化學戰劑
A.使用化學戰劑可對部隊造成嚴重的混亂效果，並可能對人員產生致命的效應，影響作戰節奏與戰力維持。依據生理作用，可區分為神經性、血液性、糜爛性、噴嚏性、催淚性、癱瘓性及窒息性毒劑。依毒效時間，可區分為「持久性」與「暫時性」毒劑，其中持久性化學戰劑可長時間污染地區，暫時性毒劑則只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具有污染地區的效果。化學戰劑造成的危害，持續時間可能在一小時以內，也可能長達數週之久，可對人員產生立即傷害或致命效應，迫使部隊採取較高等級的防護措施，戰力將隨之衰減，任務完成時間勢將延後。
B.不同的化學戰劑所造成的傷亡效果各異，但發作時間均在短短數分鐘之內，以直接吸入最快，而皮膚感染次之。根據美國科技評估局（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研究指出，在理想的氣候狀況下，於城鎮地區每平方公里使用1,000公斤沙林毒劑，即可造成地區內30％人員之傷亡效果(註
）。
（2）工業毒性化學物質

A.對於大規模工業毒性化學物質外洩，所會產生最嚴重的危險，是人員無法離開立即危害區，且因有毒蒸氣或爆炸效應而失去行動能力。軍用呼吸裝置與防護服，對毒性工業物質，僅能提供有限的防護效果。一旦大量工業毒性化學物質外洩，最重要的行動，是立即疏散至危害區域以外位置(註
）。

B.工業毒性化學物質夜間洩漏時最為危險，因夜間釋放造成的下風危害距離，遠超過日間釋放的下風危害距離(註
）。
2.毒攻之後，雖然大部分的最終醫療作業，均位於立即戰鬥的地區之外，但是檢傷分類、傷患消除與初級急救作業，則可能在戰鬥區域內實施，但是，上述的相關作業，必須在無污染的環境下作業，以避免傷害擴大。
3.目前僅有3座國軍醫院，納入衛生署毒化災緊急醫療網，置放解毒劑 ，能迅速給予毒傷病患完善之醫療照護，對於戰場遭敵毒攻後之大量毒傷病患，無法滿足醫療需求。

肆、防火防毒具體作為

為完整敘述防火防毒具體作為，本章將區分為建構綿密預警通報系統、強化部隊火毒防護能力及有效採取火毒傷急救措施等三部分，分述如次：
一、建構綿密預警通報系統
（一）預警

1.火災預警作法
（1）化學兵部隊目前可利用多功能氣體偵測器，藉以偵測含氧量、可燃性氣體及一氧化碳。來研判地區是否有易燃之危險，達到預警之目的。

（2）一般部隊之營連級在城鎮地區，可以利用大型建築物或公共設施現有之火災煙霧或一氧化碳偵測器，對火災實施預警；亦可以設置監視哨，達到預警之目的。

（3）另可利用消防署設置之「空中鳥瞰數位影像火災預警系統」，提供城鎮中之部隊火災預警情資。

2.毒攻預警

（1）預警作法及裝備運用

A.M8A1毒氣警報器：
連級部隊在防禦據點架設M8A1毒氣警報器應置於防禦前緣上風位置150公尺處，M43A1偵測器與M42示警器傳輸線距離以不超過400公尺為原則，一具M43A1偵測器可連接5具M42示警器。如風向改變，偵測器亦必須隨之變動，當部隊行軍時，可將偵測器安裝於車上或由士兵背負之。
B.核化一體警報器
為取代M8A1多功能警報器，初期由化學兵部隊先行換裝。可同時偵測核子射線及化學戰劑，具有遠距離傳輸及GPS衛星定位功能，偵測器與示警器以無線傳輸，距離可達1.5-2公里（開闊地可達3公里）。

C.傅利葉轉換紅外光譜分析儀（FTIR）
化學兵部隊預計於96年底接裝傅利葉轉換紅外光譜分析儀（如圖1），可用於預警作業，偵檢種類除化學戰劑外，尚可針對NH3、HCN及有機揮發物，可進行長期、大範圍並同時監控多種毒化物，架設在陣地無線電通連範圍內前緣3-5公里，提早偵知可疑毒劑雲，彌補警報器預警時間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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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傅利葉轉換紅外光譜分析儀
資料來源：德國BRUKER公司網站
D.核生化偵檢車
目前計畫採購10輛，預定於97年可分配至化學兵部隊，可機動實施監控、偵測、鑑定、報告等方面，依據上級研判可能發生污染地區，先期對地區實施監控、偵測，發生污染時，立即實施鑑定、標定範圍及報告。
E.十姊妹、金絲雀
各部隊營連級可利用十姊妹、金絲雀等小型鳥類以營（連）為單位，於集結地區採環形配置，作為毒攻預警措施。

F.監視哨
各部隊營連級可利用核生化監視哨，於城鎮內、外要點、樓房及坑道部屬，提供毒攻先期預警。
（2）運用民間單位能量

本島北、中、南區毒災應變隊，配備有檢知管、總量可燃氣體偵測器、多用氣體偵測器、光游離偵測器(PID)、火焰游離偵測器(FID)、紅外線熱像儀、傅利葉轉換紅外光譜分析儀(FTIR)、移動式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X射線螢光分析儀(XRF) 等儀器，可針對工業毒化物提供專業的諮詢及偵檢作業。另環保署亦有災害防救技術支援GIS系統，遇毒襲或發生毒化物外釋時，可作為「核生化下風危害預測模擬預警系統」之參考。
（二）通報

當敵有火、毒攻擊徵候或狀況發生時，部隊若能有效運用城鎮特性與資源，以國軍指管系統為主，連結政府機關及民間警報通報系統，建立軍、民聯合警報與通報網絡，構成綿密之立體警報網，統一警報通報標準，方能有效發揮預警實效。預警警報示意圖如圖2。
圖2 預警警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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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目前中科院所研發之『核生化下風危害預測模擬預警系統』包含「核生化易損性分析」、「炸前落塵預測系統」、「核生化終端模擬系統」、「核生化戰情管制系統」及「核生化資料庫」等五大系統，可經由輸入之氣象及化學戰劑資料，或透過全球定位儀、偵檢器、毒氣警報器回傳之訊號，自動運算並繪製出下風危害區域圖，供各級指揮官在防火、毒攻時，採取防護等級或部隊行動之參考，並達到全程自動化及掌握先機、加強防護能力之作用。下風危害預測模擬預警系統示意圖如圖3。
圖3 下風危害預測模擬預警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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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故應將「核生化下風危害預測模擬預警系統」納入「國軍指管系統」內，一旦發生狀況，可立即透過該系統自動運算及繪圖功能，直接透過資訊網路，發佈攻擊區（初期隔離距離）及下風危害區（保護行動距離）至相關單位，以利部隊採取應變措施。

二、強化部隊火毒防護能力

（一）加強戰場經營
1.部隊部署位置首先應考量任務，在不影響作戰行動前提下，選擇有利防火、毒之部署位置。
2.台灣地區城鎮密度高，毒化物運作廠家及加油站遍佈，部隊部署實難避免，惟至少應在直接危害區域(初期隔離區)以外，僅採少兵守點部署，嚴防敵滲透破壞，以減輕火、毒攻之損害。

3.各部隊輜重及後勤設施實施分儲，並儘可能地下化，以分散火、毒攻之損害。

4.掌握責任地區內堅固坑道（地下設施）、建築物及可資利用防護設施，依作戰部署及任務需求，本簡單、實用、氣密、持久等原則，預先選擇指揮所、重要據點位置、後勤設施及避難所，內部若有易燃物品，應先行拆除，射口設置防火板、砂包。
5.指揮所、重要設施、據點及砲兵陣地等易受火攻之脆弱目標周邊，先行噴灑阻燃劑。

6.遭敵火、毒攻後不宜固守，應預選預備陣地適時轉移，以利再戰。

7.依據敵可能行動、對我危害之處，針對易遭火、毒攻特定目標，律定處理優先順序，先期預擬應變計畫、備案及作業程序，並納入年度戰備任務訓練課題實施演練，以有備無患。
（二）持恆兵要調查

1.地區化學工廠資料蒐整

詳實探勘責任區內兵要，選定可能危害國家整體安全或造成國家重大人民生命財產災難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目標。平時應落實建立地區內毒化物廠家基本資料庫，以利先期掌握與應變支援。
2.兵要及地區資源調查及整備

各部隊應於平時調查城鎮作戰地區可供軍品儲存、人員疏散、部隊運動之地下室、坑道；可執行偵檢、消除編組與人員；可供消除、消防作業用機具﹙裝備﹚設施、藥劑、物資、水源﹙如水塘、水井、灌溉溝渠、儲水塔、蓄水池等；可供火、毒戰傷醫療救護之設施、人員、藥品之位置、數量，並建立軍民聯防機制，完成運用規劃，以支持作戰任務遂行。
（三）落實防護訓練

落實防火、毒訓練，並定期演練，訓練重點包含：
1.火、毒危害效應與特性
針對各類燃燒物質之消防、急救方式；化學戰劑或工業毒化物之警、防、偵、消、救；敵火、毒攻前、中、後之行動要領等，建立防火與防毒種能教官，以利臨戰時防火與防毒訓練。
2.滅火器材與預警、防護裝備操作
一般部隊，必須著重如何運用現有裝備，遂行防火、毒作業；專業部隊如何運用現有裝備轉用於支援消防作業。目前化學兵部隊已配發之裝備種類繁多，各項裝備亦須操作手充分瞭解性能原理、操作程序、保養要領及故障排除，才能確保裝備效能發揮極致。其中包括攜帶式氣相層析質譜儀（HAPSITE）或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分析儀（FTIR）、核化一體警報器等新式裝備，更需要操作手具備專業知識，才能有效、迅速及正確分析未知毒化物；惟士官（兵）役期一再縮減，各單位應培訓志願役士官（兵），建立操作手專業，以充分發揮裝備效能。
3.遭敵火、毒攻處置與情報傳遞要項
訓練官兵在火、毒攻狀況下之行動要領，使官兵熟悉在火、毒攻狀況下處理程序，並實施不同環境反覆演練。
4.自救互救訓練

城鎮地區遭敵火、毒攻擊，除造成地區內大量火、毒傷患外，此時醫療作業可能因道路破壞及電力中斷而停擺。故應加強人員自救互救訓練，可降低人員傷亡、減低人員傷痛。
三、有效採取火毒傷急救措施

（一）火傷急救與醫療
1.火傷急救

火傷不但造成皮膚損傷，其併發症也造成生命危險。

（1）火傷急救原則：先滅火、後止痛、再救治。

（2）火傷急救順序：沖、脫、泡、蓋、送。

A.沖：以大量清水沖洗火傷處及其附著物。

B.脫：脫去覆蓋於火傷處之衣物及配飾。

C.泡：將火傷處浸泡於冷水中約30分鐘，以降低熱傷害。

D.蓋：以潮濕之消毒紗布覆蓋於火傷處，不要塗抹任何藥膏。

E.送：儘速後送實施醫療。

（3）一般火傷急救要領(註
）：

A.未起水泡時，於患部塗抹溫和性消毒軟膏。

B.起泡時，勿將水泡刺破，塗抹凡士林或其他藥膏，再敷蓋消毒紗布包紮起來。

（4）嚴重之燒傷將造成休克，應迅速送醫治療。

（5）金屬縱火劑灼傷之急救要領：

金屬縱火劑包含有鋁熱劑、鎂粉、黃（紅）磷等，對人體灼傷較一般灼傷為重，急救要領為：

A.鋁熱劑（TH）灼傷急救：

鋁熱劑爆炸造成的熱金屬塊，落在皮膚上會造成面積小且很深的灼傷。此時，落在皮膚上的熱金屬塊，應立即用冷水冷卻，後按一般火傷急救要領急救。

B.鎂粉（MG）及其混合物灼傷急救：

熱鎂粉落在皮膚上不可以水冷卻，因鎂為親水性化合物與水會產生反應，此時應迅速移除，再依一般火傷急救要領急救。

C.黃磷、紅磷（WP、RP）灼傷急救：

黃磷會造成深而廣之灼傷，且具有自燃性及蔓延性，應迅速救治，其急救要領為：

（A）當燃燒之黃磷落在衣服上時，應立即脫掉衣服。

（B）如燃燒的黃磷落在皮膚上，應將受傷部位浸入水中。將濕毛巾、衣服、泥土等蓋於灼傷部位，直到黃磷除去為止。

（C）利用小刀、小棒子等移除黃磷塊。

（D）對黃磷灼傷之皮膚，以5%硫酸銅溶液處理，眼部以2%硫酸銅溶液處理。

（6）油料縱火灼傷之急救要領：

A.迅速滅火並除去傷患上之衣服。

B.除去濺落在身上之燃燒油漬。

C.餘按一般火傷急救要領實施急救。

D.當發覺傷者停止呼吸時，則立即施予人工呼吸、心肺復甦術（CPR）或氧氣筒協助患者呼吸。

2.火傷醫療
（1）國內目前有42家醫院具燒燙傷病床，共計361床位(註
）。
（2）各作戰區應掌握防區內火傷醫療能量，並分配醫療責任。
（3）大量火傷病患致火傷醫療能量不足時，應規劃地區診所或以一般病床應急。

（二）毒傷急救與醫療
1.毒傷急救

（1）化學戰劑

喪能劑在作業濃度內，只要離開污染區，即可迅速解除症狀。而傷害劑現行的個人急救裝備僅有神經毒劑解毒針及消除包予以急救，餘則均以後送處理。
（2）工業毒化物

工業毒化物有千萬種，部隊目前不具有相關的急救裝備，凡遭工業毒化物污染者，均應立即後送。

2.毒傷醫療

無論是軍用化學戰劑或工業毒化物，均需立即就近後送醫療機構。目前行政院衛生署已建置毒化災緊急醫療網，由台北榮總負責執行，結合台中榮總、高醫附設醫院及慈濟醫院，完成8家毒化災急救責任醫院、47家解毒劑置放醫院及北中南東4家毒藥物諮詢中心暨解毒劑管控中心，共同形成中毒緊急醫療服務網絡(註39)
。另成立特定解毒劑管控中心，由台北榮總負責執行，參考解毒劑儲備需要，將解毒劑適當分配至全國北、中、南、東各地52家醫院。
伍、結論
在城鎮戰之新趨勢下，各國地面部隊已更重視並強化在建築物與城市內遂行任務之各項裝備與作戰訓練。城鎮戰的重點不在於城鎮的種類、型式、大小，或是行政首府所在地、軍事指揮地區、新聞電視臺，甚至是橋樑、涵洞，而永遠是在「人」身上。
未來台澎防衛作戰中，城鎮戰無可避免。我軍應針對城鎮特性，先期完成各項預防整備工作，強化預警與情報傳遞能力，適時適切迴避火毒攻危害，確保人員、物資與重要設施安全，有效保存戰力，為根本首要工作。

台澎防衛作戰就是全民防衛作戰。因此，落實「全民動員，全民作戰」，有效整合與運用軍民資源，執行消防、急救與醫療工作，必能在遭敵火、毒攻擊後，降低危害，是必要且重要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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